
國立中正大學 115學年度 

輔系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（申請學士班輔系適用） 

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學系 

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：如資訊工程學系 

申請名額 □不限名額 █限 4 名 

申請標準及條件 

█開放學士班同學同級申請輔系，標準如下： 

凡本校各學系學生成績於申請時前一學年（大一學生為前一學期）在主

系原班級前 30％（含）以內者，得自二年級起選定本系為輔系。本系所

上下學期累計招收全系名額以該年度招生名額 10％為上限，並參考依據

申請學生之 1.本系所修習所開之必選修課程總學分數、2.選修本系所必

修課數目、3.修習本系所必選修課程總平均成績來排序與決定是否錄

取。 

█不開放碩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系。 

□開放碩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系，標準如下： 

指定必修科目 

計算機概論（3學分） 

物件導向技術（一）-JAVA（3學分） 

程式設計（3學分） 

資料庫管理（3學分） 

企業資料通訊與網路（3學分） 

系統分析與設計（3學分） 

資訊管理導論（3學分） 

任選必修科目 

（1）專案開發（一）、專案開發（二）、（2）電子商務、（3）策略資訊管

理、（4）資訊管理個案研究、（5）企業系統課程（包括會計資訊系統、行

銷資訊系統、作業管理資訊系統、財務資訊系統與企業資源規劃）（6）本

系學士班大三大四必選修課程或（7）其他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同意之

選修科目。 

完成輔系 

至少應修學分數 
27學分 

除申請表外 

應備審查附件 
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 

  

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 

輔所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（申請碩士班輔所適用） 

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

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：如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

申請名額 □不限名額 □限   名 

申請標準及條件 

□開放碩士班同學同級申請輔所，標準如下： 
 

 

 

 

□不開放博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所。 

□開放博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所，標準如下： 

 

 

指定必修科目  

任選必修科目  

完成輔所 

至少應修學分數 
 

除申請表外 

應備審查附件 
 

備  註  

■本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115學年度不擬受理輔系申請。 

  

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 

輔所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（申請碩士班輔所適用） 

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學系醫療資訊管理碩士班 

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：如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

申請名額 □不限名額 □限   名 

申請標準及條件 

□開放碩士班同學同級申請輔所，標準如下： 
 

 

 

 

□不開放博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所。 

□開放博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所，標準如下： 

 

 

指定必修科目  

任選必修科目  

完成輔所 

至少應修學分數 
 

除申請表外 

應備審查附件 
 

備  註  

■本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115學年度不擬受理輔系申請。 

  

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 

輔所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（申請博士班輔所適用） 

系所名稱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

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：如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

申請名額 □不限名額 □限   名 

申請標準及條件  

指定必修科目  

任選必修科目  

完成輔所 

至少應修學分數 
 

除申請表外 

應備審查附件 
 

備  註  

■本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115學年度不擬受理輔系申請。 

 

 


